
	审批意见：
济环报告表（汶上）〔2019〕84号
经研究，对《山东荣爱医养有限责任公司“汶上县莲花湖医养融合康养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汶上县五台山路245号，项目总占地11044.1m2，投资15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0万元。租赁济宁莲花湖大酒店现有2栋楼房，总建筑面积19134.17m2，其中康养院共16层，包括：康养中心10000m2，康复中心3000m2，社区服务中心500m2，智能养老信息服务平台500m2，大健康查体中心1500m2，中医健康体检中心1000m2。颐养餐厅3层，建筑面积1600m2。设置床位100张。拟购置CT机1台、核磁共振机1台、彩超1台、化验设备2台。经审查，该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通过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项目对周围影响较小，从环保角度分析，同意该项目建设。

二、项目运营期必须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以下要求：

1、污水处理站采用地埋式封闭结构，产生的恶臭气体经风机引至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排放，恶臭气体排放浓度应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3标准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二级标准要求；食堂燃用清洁能源，产生的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管道引至楼顶排放，油烟排放浓度应符合《山东省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DB37/597-2006）要求。

2、采用雨、污分流制排水；工作人员、入住人员生活污水、门诊病人废水及食堂废水等一起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经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山东公用集团汶上水务有限公司(清源分公司）处理。对废水的收集、处理、输送系统、固废贮存场所等采取严格的防渗、防腐措施，防止污染地下水。

3、优化厂区平面布局，采取隔声、消音等降噪措施；行驶车辆采取限速限鸣措施，声环境应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功能区标准限值。

4、做好固废的综合利用和处理处置。生活垃圾消毒后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处理；餐厨垃圾及废油脂均委托有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资源化回收利用；废包装材料外售物资回收单位；废活性炭由生产厂家回收处理；医疗废物及污水处理站污泥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固体废物要依法合理处置，确保固体废物处置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要求。
5、加强安全运营与环保管理，落实报告书提出的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
6、你公司使用的涉及产生辐射的射线装置，必须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另外进行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并报相关环保主管部门批准。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落实好各项环保措施和要求。项目竣工后，按规定程序向我局申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若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处理工艺或者污染防治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应当重新向我局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环境影响报告表自批复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该报告表应报我局重新审核。
（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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